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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文件 
 

豫医专党〔2024〕81号 
 

 
中共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 

关于印发网络舆情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 
 

各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、单位、部门： 

《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网络舆情工作实施办法》已经校党

委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9月 30日 

 
 



 — 2 — 
 

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
网络舆情工作实施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，进一

步加强学校网络舆情监测、收集、分析、研判、回应和引导工作，

提高网络舆情处置和风险防控化解能力，形成突发事件舆情处理

合力，根据《中共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网络意识形态工

作责任制实施细则》（豫医专党〔2024〕22 号）精神，结合学校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实施方案中的网络舆情，主要指与河南医学高等

专科学校有关，并以网络媒体为主要载体进行传播的负面内容和

信息。 

第三条 网络舆情工作遵循“及时、主动、真实、稳妥、有

效、规范”的基本原则，学校党委宣传部负责全校网络舆情的监

管和指导，舆情涉及单位（部门）配合处置应对，做到早发现、

早报告、早处置。 

第二章  责任体系 

第四条 党委宣传部是全校网络舆情工作的牵头单位，负责

监测、收集、分析、研判学校相关网络舆情，必要时作为学校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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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身份回应网络舆情并进行舆论引导工作，负责指导和督促各单

位（部门）开展相关工作。 

第五条 各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对管辖范围内的网络舆情

负主体责任，各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负责人是网络舆情工作的

第一责任人。 

第三章  工作队伍 

第六条 建立健全专兼结合的网络舆情工作队伍，包括校级

舆情工作队伍和二级单位舆情工作队伍。 

第七条 党委宣传部负责校级舆情工作队伍的建设管理。校

级工作队伍由党委宣传部统领，在信息员和网络评论员队伍的基

础上，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、辅导员和优秀学生干部代表为主，

广泛吸收政治立场坚定、思想理论水平高、网络素养好、综合能

力强的师生参加。 

二级单位舆情工作队伍由各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根据工作

需要进行建设管理。 

第四章  工作规范 

第八条 监测研判。依托第三方舆情监管机构，充分运用大

数据技术，进行 24小时全网数据监测和网络舆情预警。 

学校网络舆情分析研判由党委宣传部组织实施。根据系统监

测、预警情况和网络舆情发展趋势，党委宣传部将不定期向校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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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提交舆情报告并向各单位（部门）反馈舆情信息，提出工作建

议。 

各单位（部门）谋划与师生利益相关的重要决策和制定政策

制度时,应分析研判引发网络舆情的可能性,并做好应对准备;对

党委宣传部反馈的苗头性、倾向性信息，要及早进行舆论引导，

避免舆情持续扩大，发酵升级。要主动关注、搜集和及时上报与

学校及本单位（部门）有关的网络舆情。 

实施意识形态工作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在会

议上通报近期网络舆情工作相关内容并进行分析研判和总结经验。

会议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，由党委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召集，

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，根据工作需要，会议可扩大至

相关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。 

第九条 分级应对。发现网络舆情后，要及时向党委宣传部

报告，由党委宣传部组织相关专家进行研判，根据网络舆情的传

播速度、影响范围等因素，综合判断舆情的等级。 

一般网络舆情事件，指仅受到少数媒体和网民关注，传播速

度慢，持续时间短，未形成热点，舆情影响局限在一定范围内，

没有转化为行为舆论的可能，尚未造成一定危害和影响的事件。 

重大网络舆情事件，指网民和媒体对该舆情关注度较高，传

播速度中等，舆情影响扩散到较大范围，舆情有转化为行为舆论

的可能，且造成了一定危害和影响的事件。 

特别重大网络舆情事件，指网民关注度极高，境内外媒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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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方等广泛关注，影响扩大到了整个社会的负面舆情，传播速度

非常快，舆情即将化为行为舆论，且造成了严重危害和影响的事

件。 

属于特别重大网络舆情事件的，党委宣传部会同舆情涉及单

位（部门）报学校党委;属于重大网络舆情事件的，由分管宣传和

分管舆情涉及单位（部门）的校领导牵头，党委宣传部会同舆情

涉及单位（部门）等共同研究制定应对方案并开展应对工作;属于

一般网络舆情事件的，由舆情涉及单位（部门）在党委宣传部的

指导下开展应对工作。 

第十条 值班制度。根据网络舆情的严重程度，党委宣传部、

舆情涉及单位（部门）实行重大舆情 24小时值班制和一般舆情工

作时间值班制。值班期间，出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;无异常情况，

应在值班时段结束前向党委宣传部进行“零报告”。发生重大网络

舆情后，舆情涉及单位（部门）应每天向党委宣传部至少报告一

次工作进展情况，党委宣传部应每天向校党委提交当日舆情报告，

直至舆情事件平息。 

第十一条 及时回应。重大网络舆情应在 12小时内回应，一

般网络舆情应在 24小时内回应。其中，一般网络舆情或涉及单个

单位（部门）的网络舆情，由涉及单位（部门）确定舆情回应内

容，提交党委宣传部并请示分管校领导同意后自行回应;特别重大

和重大网络舆情或涉及多个单位（部门）的网络舆情，由分管宣

传工作校领导召集协调会议，经研究后确认回应单位（部门）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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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口径进行回应，其他单位（部门）和工作人员未经同意不得

擅自回应。需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或媒体通气会进行回应的，由学

校新闻发言人回应，党委宣传部、舆情涉及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

必须出席，其他相关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视情况出席。 

第十二条 线下处置。舆情涉及单位（部门）要及时妥善做

好线下处置应对工作，避免引发次生舆情。 

第十三条 舆论引导。根据网络舆情应对需要，由党委宣传

部和舆情涉及单位（部门）开展舆论引导，主动客观理性发声,

避免片面偏激和不当言论发酵。必要时，由党委宣传部协调相关

专家进行舆情引导工作的指导。要加强学校官方媒体的传播力、

引导力、影响力和公信力，巩固壮大校园网络主流思想舆论，全

面提升网络舆论的引导力。 

第十四条 跟踪研究。网络舆情事件平息后，党委宣传部应

对舆情事件进行后续追踪，通过科学判断，进行充分案例分析，

总结经验，形成网络舆情事件专报，呈报学校党委。 

第五章  奖惩机制 

第十五条 学校将网络舆情工作纳入年度意识形态工作和网

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内容。 

第十六条 发生重大负面舆情不报、漏报、瞒报等情况,或在

舆情处置过程中出现严重错误产生不良影响的，将根据意识形态

工作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相关规定进行追责问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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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对擅自发布信息形成舆情并对学校或师生个人造

成损害的单位（部门）或个人，根据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

行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2024年 9月 30日印发 


